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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按照高阳县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成立了以大队长韩跃刚为组长，其他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对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绩效自评。
2023年我单位收入1676.8995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；财政拨款支出1676.8995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65.5187万元，项目支出1411.3808万元。
根据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要求，严格落实资金审批、支出制度，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使用效益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3年，我单位圆满完成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，保障了辖区道路畅通，人民群众对出行交通情况满意度有较大提高。
本年预算安排控制较好，人员经费、日常经费及项目经费基本控制在预算内，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，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，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事宜、易于评价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通过2023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，发现绩效管理的理念还未深入人心。虽然近年来各级各部门在反复强调预算绩效的问题，但层层落实难度还比较大，有的人认为预算绩效管理是财务人员的事情，与业务科室关系不大。再有缺乏预算绩效管理的人才，可能导致预算绩效分析不准、研究不透，目标设定不全面。
下一步应继续抓好预算绩效管理的学习宣传，培养一批绩效管理专业人才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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